
蓝山县公安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为了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们根据《蓝山县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我局的具体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了2023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我部门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概况

1、公安是国家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兼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，预防、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；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，处理交通事故；组织、实施消防工作，实行消防监督；管理枪支弹药、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放射等危险物品；对法律、法规指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；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，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；管理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；管理户政、国籍、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、旅行的有关事务；维护国（边）境地区的治安秩序；对被判处管制、拘役、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，对被宣告缓刑、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、考察；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；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2、2023年取得的成效：

　 加大力度开展犯罪的案件查处，切实加强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和重点建设的治安保护工作，加强社会治安管理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，保护生态环境。进一步完善装备配备，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和执法规范化建设，规范公安补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管理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公安局编制数及基本情况:

县公安局设2个直属单位：

1、县看守所；2、县拘留所。

人员编制：单位行政编制277人，实有在职人员235人，辅警204人，农村辅警217人。退休人员74人。实有车辆40台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概况：2023年部门收支完成情况:

2023年本单位预算收入9781.53万元，安排预算支出9781.53万元。

1.收入：决算总收入9781.53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781.53万元；

2.支出：决算总支出9781.53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支出6587.37万元，非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；项目支出3194.17万元。

四、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1、根据上级文件批复，2023年我部门预算支出9781.53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036.42万元，商品服务支出3899.2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6.78万元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控制数224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44万元，公务用车经费（公车运行维护费）180万元。

2、基本支出决算执行情况：2023年我部门预算支出9781.53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036.42万元，商品服务支出3899.2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6.78万元，办公设备购置费470.9万元。项目支出3194.17万元。

二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和使用情况

1、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数224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44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18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2、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执行情况：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决算数199.74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19.39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180.35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3、2023年我部门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支出，比上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数明显下降，厉行节约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
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本单位成立了绩效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务实基础。
四、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部门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“三公经费”明显下降。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、无效问责”的新常态。社会和公众满意度较高。根据对我单位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查，2023年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分9.6分，为“优”等级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1.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增强。对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认识还有待从上至下进一步强化。当前，仍一定程度存在认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只是财务部门的工作，与业务工作不相关的认识，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管全盘、贯穿工作全过程的认识有待深化。

2.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。我局的财务人员，对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预算绩效管理等业务知识的掌握不系统不牢固，有些工作是边学边做，对上级有关要求的理解和把握也一定程度存在偏差，导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成效差强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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